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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规〔2023〕5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 

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安 徽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上 海 市 司 法 局 
江 苏 省 司 法 厅 
浙 江 省 司 法 厅 
安 徽 省 司 法 厅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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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本清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五年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 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    

 

 

 

 

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 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  江 苏 省 司 法 厅  

 

 

 

    

浙 江 省 司 法 厅      安 徽 省 司 法 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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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 

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
 

为深化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包容审慎监管，不断优

化营商环境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持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保护

执法一体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制定本清单。 

一、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违反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

第十二条第一款，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

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，但逾期时

间不超过 30 天的。 

二、符合下列情形的违法行为初次发生且及时改正（如造成

生态环境损害的，当事人应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）的，

属于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”，不予行政处罚： 

（二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

第四款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四款和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，建设单位未依法备

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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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，

建设单位编制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未落实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或

者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的； 

（四）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，

建设单位未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的； 

（五）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、

第十九条第一款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

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，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，但配套环

境保护设施已完成建设并正常运行，且在责令改正期限内配套环

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的； 

（六）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三款，

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，但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设施已经验收合格的； 

（七）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，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

使用后，建设单位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； 

（八）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，排污

单位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过 3

个月，且期间内没有其他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的行为的； 

（九）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，排污

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，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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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时间不超过 3 个月，且期间内没有其他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

的行为的； 

（十）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，污染

物产生量、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

其他生产经营者，未依照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； 

（十一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十八条，

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

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，但仅一项大气污染物（不含恶臭、林格

曼黑度）超标、超标幅度在 10%以内（含本数）且超标污染物未

纳入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》的； 

（十二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五

条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（非无法密闭类）

因未关闭空间或者设备，导致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，当

场整改且已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； 

（十三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六

条，工业涂装企业未建立记录生产原料、辅料的使用量、废弃量、

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台账，但使用的生产原料、辅料均

为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的； 

（十四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，能够实现密闭而未密闭（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

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但物料占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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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总和不超过 10 平方米且立即改正的； 

（十五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第二十条，擅自堆放工业固体废物，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，但

堆放（占地）面积总和不超过 10 平方米，立即改正，且未造成

工业固体废物流失、渗漏等的； 

（十六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第二十九条第二款，贮存、运输、利用固体废物的单位未依法及

时公开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，持续时间不超过 3 个月

的； 

（十七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第三十六条第一款，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

理台账，但通过其他凭证、单据、材料等能实现工业固体废物追

溯、查询目的的； 

（十八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第七十七条，对危险废物的容器、包装物或者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

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、场所，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

的； 

（十九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第八十一条第二款，将危险废物（不含废弃剧毒化学品、医疗废

物、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、易燃易爆危险废物）混入非危险废

物中贮存，危险废物数量在 10 千克以下，未导致危险特性扩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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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非危险废物中，且立即改正的； 

（二十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二

条第一款，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，超标幅度在 1 分贝

以内（含本数）的； 

（二十一）违反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，

企业事业单位未按规定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但已制定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且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； 

（二十二）违反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，

企业事业单位未按规定公开本单位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、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等环境信息，但已编制突发环

境应急预案，风险评估为一般等级，且近三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

件的。 

其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，依法

不予行政处罚。 

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，生

态环境执法部门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生态

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等规定，充分调查取证，对当事人进行教育，

履行陈述申辩程序、法制审核程序，并经集体讨论后作出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，出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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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 日印发 


